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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42         证券简称：佳云科技        公告编号：2020-059 

 

广东佳兆业佳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广东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广东佳兆业佳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佳云科技”）

于 2020 年 5 月 27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以下简称“广东

证监局”）出具的《关于对广东佳兆业佳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郑毅、向光、戴

志伟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0]69 号，以下简称“《决定书》”）。

现将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决定书》具体内容 

广东佳兆业佳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郑毅、向光、戴志伟： 

根据《上市公司现场检查办法》（证监会公告〔2010〕12 号）等规定，我

局对广东佳兆业佳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发现公司存在以下问题： 

1、2017 年商誉减值准备计提存在差错。佳云科技在 2017 年对收购深圳云

时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时空”）所形成的商誉进行减值测试的过程中，

采用云时空评估基准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的账面价值，而未按规定

采用资产购买日（2015 年 12 月）净资产公允价值为基础持续计算的账面价值，

导致云时空资产账面价值计算错误，得出“未发生商誉减值损失”的错误结论。

公司 2017 年少计提商誉减值损失 439.40 万元，多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439.40 万元，占公司 2017 年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2.28%。此外，

佳云科技在对收购北京微赢互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微赢互动”）所形成

的商誉进行 2017 年减值测试的过程中，未按规定采用资产购买日（2015 年 12

月）微赢互动净资产公允价值为基础持续计算的账面价值；未充分考虑微赢互动

预测坏账减值损失率与实际平均坏账减值损失率之间的显著偏差，未根据微赢互

动历史真实坏账损失率调整评估机构提供的评估数据以用于商誉减值测试。佳云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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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上述行为不符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第十五条等相关规定。 

2、签订重大融资合同未履行信息披露义务。2018 年 6 月 15 日，佳云科技

与京都华盛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都华盛”）签订了《国内

有追索权保理业务合同》，拟通过转让及回购应收账款的方式开展保理融资，约

定的融资期限为 1 年，融资额度为 3 亿元，占 2017 年公司经审计净资产 23.04

亿元的 13.02%。公司 2018 年 6 月 15 日收到京都华盛通过银行划转的第一期融

资款 3000 万元。佳云科技未将签订上述重大融资合同的有关情况予以披露，不

符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三十条等相关规定。 

3、关联交易未履行审议及披露程序。根据公司披露信息，今盛工程管理咨

询（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今盛工程”）为佳云科技的关联方。2018 年 6

月 21 日，佳云科技和今盛工程签订授信合同，约定今盛工程为佳云科技提供 6000

万元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 1 年，借款年利率为 12%，今盛工程在 2018 年 6 月

至 7 月期间累计向佳云科技划转 6000 万元。佳云科技在与关联方签订授信合同

前未履行董事会审议程序，在签订授信合同后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直至

2018 年 9 月 14 日才在《关于关联方为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暨关联

交易的公告》中披露相关信息。上述情形不符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第二条、第四十八条等相关规定。 

4、对外担保未及时履行审议及披露程序。2018 年 6 月 15 日，佳云科技为

京都华盛在吉林东北亚创新金融资产交易中心申请挂牌发行的总资产规模不超

过 4000 万元的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类产品出具担保函。根据担保函和定向债务融

资工具有关协议内容，该担保函实质上是佳云科技对自身债务提供的连带担保，

担保金额至少为 4000 万元。佳云科技在出具担保函前未及时履行董事会审议程

序，出具担保函后也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直至 2018 年 7 月 9 日才召开董

事会对该担保事项进行审议并于 7月 10日予以披露，且披露的信息在担保时限、

增信措施等方面与实际情况存在偏差。上述情形不符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第二条、《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第一条等相关规定。 

5、子公司部分业务收入确认不准确。经查，2017 年佳云科技子公司云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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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按照公司年报披露的互联网营销业务收入确认原则和方法以经媒体平台确认

的客户实际消耗数为基础确认收入、结转成本，而是以客户的充值数进行对账并

确认收入、结转成本，上述情况导致 2017 年度收入、成本计算不准确，定期报

告披露的营业利润存在差错。以 2017 年占云时空营业收入约 80%的主要合作媒

体维沃移动通信有限公司和广东欧珀移动通讯有限公司提供的业务数据进行测

算，2017 年的媒体广告收入少确认 1333.2 万元，成本少计提 1426.45 万元，多

计营业利润 93.24 万元；且因 2017 年收入成本确认存在跨期问题，导致 2018 年

少计营业利润 41.06 万元。上述情形不符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

条、《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第四条等相关规定。 

郑毅作为佳云科技时任董事长、董事会秘书，向光作为佳云科技时任总经

理，戴志伟作为佳云科技时任财务总监，未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第三条的规定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分别对公司相关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其中，

郑毅和向光对公司上述全部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戴志伟对公司上述第一项、

第五项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佳云

科技、郑毅、向光、戴志伟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你们应认真吸取教

训，切实加强对证券法律法规的学习，依法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同时公司应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内部问责，于收到本决定书

30 日内向我局报送公司整改报告、内部问责情况，并抄报深圳证券交易所。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向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采取的措施 

公司对《决定书》及其内容高度重视，将严格按照广东证监局的要求进行整

改，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向广东证监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报送整改报告。同时，公

司将持续加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学习和领会，进一步提高规范运作水

平、财务和非财务信息披露质量，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维护公司和全体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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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广东佳兆业佳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5 月 28 日 


